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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指导案例与规则》

内容概要

《中国刑事指导案例与规则:提炼、运用、说理》由100个刑事案例构成，涉及指导案例制度、刑法总
则和分则三个篇章，每个案例由[案情]、[问题]和[解析]三个部分组成。《中国刑事指导案例与规则:
提炼、运用说理》的最大特色在于每一案例提炼出一条审判规则，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和审判示范意
义，这同我国即将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十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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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树德．又名邵新、辛劭。男，1970年10月生，湖南省新邵县人。1990～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
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9月～2003年6月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
工作。2000年7月至今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研究室工作，2004年1月～2005年6月被借调至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1994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96年通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
；2003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02年被聘为湖南大学副教授；2004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研究员；2006年被聘为广州大学教授。曾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
、《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评论》、《当代大学》、《刑事法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
近40篇；出版学术专著《宪政维度的刑法新思考》、《罪状建构论》、《空白罪状》、《绑架罪案解
》、《牵连犯辨正》等10余部；合著《保险法规监管》（孙运英等）、《在大案要案的背后》（苗有
水）、《规则如何提炼一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喻海松）、《中国刑事指导案例与规则—
—提炼．运用。说理》（喻海松）等3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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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指导案例与规则》

书籍目录

案例指导规则·制度篇　一、案例指导与司法解释的互动——最高人民法院承负法制统一宪法职能的
视角　二、案例指导制度建构的具体问题　三、案例（判例）指导在域外——来自德国的报告案例指
导规则·总则篇　【案例1】龚学飞非法经营案　【规则1】“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的表述只宜由一定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使用；“构成犯罪的”可从两个侧面来作
出理解：一是指实质意义上的“犯罪”（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考察），即非刑事法律中“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在条款所规定的所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需要刑罚惩治的程度；二是指形
式意义上的“犯罪”（从刑事违法性角度考察），即非刑事法律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在条款所规定的部分行为（与刑法罪状吻合的）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需要刑罚惩治的程度。但是
，只有后种意义上的“犯罪”理解，才能真正“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依照刑法的有关条款定罪处
刑，前种意义上的“犯罪”理解，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非刑事法律中“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其所在条款所规定的与刑法罪状不吻合的部分行为而言不具有刑罚
后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规范（罪与刑的统一），至多具有宣示功能。　【案例2】何肃黄、杨
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规则2】利用计算机实施犯罪的地域管辖，原则上也应遵循刑事诉讼法有
关地域管辖的规定，但基于通过计算机实施犯罪的自身特点，确定地域管辖也应区别对待。　【案
例3】林世元等受贿、玩忽职守案　【规则3】对“当时的法律”的判断应当区分不同的犯罪类型：对
于直接故意犯罪而言，行为时的法律即应被视为“当时的法律”；而对于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而
言，只有犯罪结果发生时的法律才能被视为“当时的法律”。　【案例4】罗辉、王凌云等侵占案　
【规则4】无论基于何种情形，在存有行为时法、审判时法和中间时法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对行为人
最有利的法律，包括中间时法，这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案例5】郑小栓诈骗案　【规则5】侵
占罪不是持续犯，只要行为人将代为他人保管的财物、他人遗忘物、埋藏物据为已有，当他人追要不
予退还或拒不交出时犯罪行为已经完成，继续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只是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不法状态处于
持续之中，即非法占有代为保管的财物或者遗忘物或埋藏物的不法状态一直在持续。侵占罪“行为时
法”的确定不应按继续犯对待。　【案例6】文某盗窃案　【规则6】亲属相盗在我国现行纸面上的法
中没有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司法实践中就绝对排除反映和体现其旨趣的做法。司法机关原则上对发生
在亲属之间的盗窃案件不作犯罪处理，显然主要是基于刑事政策宽大层面的考虑；但在司法实践中也
并不排除对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特定的盗窃案件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可能性。　【案例7】何建华等非
法制造爆炸物案　【规则7】因司法解释对刑法具体条文（特别是数额犯）的有关情节的细化所导致
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冲突，难以避免。法官可以行使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但书”所蕴涵的
自由裁量权来加以应对。　【案例8】李柏庭非法经营案　【规则8】行政犯成立故意犯罪需要具备违
法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要求行为人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认识，也不需要行为人具备明确的认识，只需要
行为人具备概然性认识即可。在一定的情形下，满足一定的条件，可以推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认识。　⋯⋯案例指导规则·分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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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文法制度的法律思维无疑也是很重要的。　　四、指导谁？“指导谁”的问题，具体是要建立
一套完整的机制来保障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得到真正有效的发挥。“指导”的效果至少要体现在法律共
同体人从事具体法律业务活动中的普遍尊重和实际运用，而不是像先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载
的案例在实际中的情形：只是被那些勤奋努力、善于学习和钻研的法律人所关注和遵守；法官想遵照
就遵照，而不想遵照就不遵照；法官知晓时就有可能遵照，或者在正常情况下应当知晓但实际却未能
知晓而无法遵照。　　①要达到此种效果，当然离不开一套完整的保障机制。我国学者就此方面提出
了若干建设性意见，例如，有学者就指导性案例在法庭审判和法院判决中的使用提出如下意见：　　
（1）鼓励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使用指导性案例；　　（2）法官应当在法庭审判中认真倾听有关指导
性案例的提出、使用和辩论，并应当在判决书中对有关意见给予采纳、不采纳、部分采纳等明确回应
并说明理由，作为裁判理由引用时应规范引用；　　（3）比照重要证据，当事人不服判决书中对指
导性案例的观点，特别是对偏离连续一致的指导性案例而没有提供充分理由的，可以提起上诉或者申
诉，请求上一级或者上级法院进行二审或者再审；　　（4）立足于指导性案例的说服力特点，法官
在审判中没有注意或者没有充分注意指导性案例的有关规则或者解释的，不宜给予任何惩戒措施（除
非徇私枉法）。　　②在日本，判例的统一是通过正式制度与习惯两方面来保证的。　　一是与判例
相抵触构成上告理由，并且上告审的判断拘束下级审法院的判断；　　二是最高裁判所所确立的判例
一般会得到法官的自觉遵守。　　③在我看来，此种机制的建立所包括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就当下
而言，最重要的是应建立“必须用”的约束机制，例如，不遵从先例可以成为当事人上诉的一个正式
理由；上级法院可以因判决不遵从先例而发回或者撤销原判；律师有可能因不了解先例而导致的败诉
被当事人以“不懂法律”为理由要求民事赔偿；法官不能随意偏离先例的规则和推理审判案件，法官
无故偏离先例审判案件，要受到来自律师、当事人的质疑和约束，等等。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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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图书馆看到，还了书后决定买下。因为实用。对工作帮助大。
2、这本书很不错，有参考价值。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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